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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外经贸促函〔2010〕9号

关于举办第二届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 （内销）博览会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佛山市顺德区外经贸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三促进一保持”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推动我省外商投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加快实现转型升级，省政府决定今年继续举办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展会简介

（一）展会名称：第二届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简称“第二届外博会”）。

（二）展会时间和地点。

1、时间：6月18-21日，每天9:00开馆，17:00闭馆。18-20日为专业采购日，21日为公众开放日。
布展时间：6月14-17日。

撤展时间：6月22日。

2、地点：东莞市厚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3号馆。

（三）展会定位。

以我省及个别泛珠三角外资企业为参展对象，以国内商贸流通为买家主要对象，以专业人士为观众的终端消费品行业年展。

（四）展会组织架构。

1、主办单位：省政府。

2、特别支持单位：商务部。

3、承办单位：省外经贸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东莞市政府。
4.、特别协办单位：邀请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香港贸易发展局、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中国超市联合采购交易联席会议等。

5、协办单位：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知识产权局、省旅游局、省港澳办、省台办、省新闻办、省贸促会、海关广东分署、省国税局、广东检验检疫局、深圳检验检疫局、珠海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等。

6、支持单位：邀请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香港工业总会、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厂商联合会、中华两岸连锁经营协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韩国贸易馆、德国工商会、英中贸易协会、法国工商会、华南美国商会、阿里巴巴等。

（五）展会主要内容。

1、开幕式暨签约仪式。

（1）时间：6月18日上午10：00-10：30时。

（2）地点：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序厅。

（3）出席人员：邀请商务部、省政府（含参展泛珠三角省份）、各地级以上市政府领导，承办、特别协办、协办、支持单位及大型采购集团负责人出席，约1500人。

（4）开幕式结束后，领导和嘉宾巡场。

2、欢迎酒会。

（1）时间：6月18日中午12：00-13：30时。

（2）地点：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C会议室。

（3）出席人员：外博会主办、承办、特别支持、支持、特别协办、协办单位嘉宾、21个地级市及泛珠三角省区代表、参展商代表、采购商代表。

3、外资企业产品内销高峰论坛。

（1）时间：6月18日14：00-16：30时。

（2）地点：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D会议室。

（3）主题：国际产品国内流通--探讨如何建立外企产品内销政策机制。

（4）形式：邀请全国人大经济、法制等部门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商务部有关部门领导、金融、海关等部门、行业权威人士、外企龙头代表、大型采购商代表，就如何尽快建立适合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国际产品内销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4、产品采购对接会。

（1）时间：6月18-21日。

（2）地点：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采购洽谈区。

（3）内容与形式：安排100个采购商展位，邀请大型采购商进行特装设展；邀请其他国际、国内大型采购集团、经销商、专业市场代理商，安排采购经理和买手在采购洽谈区与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一对一”洽谈采购；在采购洽谈区设立电子商务区，通过触摸电子设备，提供参展企业商品信息和销售需求及专业买家采购信息需求，实现电子贸易配对。

5、内销“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和商务服务中心。

以首届展会操作的模式为基础，将服务中心分为政务服务中心和商务服务中心，安排外经贸、工商、知识产权、海关、国税、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等部门参与组成政务服务中心；安排物流、网络、贸易等企业参与组成商务中心，现场为外资企业开拓内销市场提供政策咨询；受理有关内销业务；提供商务服务。

设立产品质量管理监督和投诉中心，协调处理展会范围内的专利、商标等投诉，以及倒卖展位等问题的处理。

（六）展会的配套活动。

1、“外博会杯”大买家高尔夫球赛。以采购商代表队参加的团体赛形式进行，10-15家代表队参赛，每家3-4名代表。

2、组委会评选奖。由秘书处各组推荐，组织评选3个奖项：最佳展示奖、最佳组织奖、最佳成交奖。

二、筹备架构

（一）组委会。由省政府领导担任主任，省政府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副秘书长和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副主任。组委会是展会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审定展会总体方案及统筹各项工作。

（二）秘书处。秘书处是组委会的具体执行机构，负责组委会的日常工作，包括省与商务部的协调、管理和指导具体展务等工作。秘书长由省外经贸厅领导担任、常务副秘书长由东莞市政府领导担任、副秘书长由省经信委领导担任。秘书处由省、市、镇共同派员组成，日常运作设在省外经贸厅属下的省投资促进局。

秘书处下设综合组、宣传组、财务组、招商组、展务组、地方事务组等工作小组，负责外博会筹备工作的协调、跟进与检查。招商组、展务组联络员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参展商发动小组：

曾泽锋（电话：020-38819379，传真：020-38804876）。

林依佳（电话：020-38819377，传真：020-38802418）。

电邮：gdboip@21cn.com。

2、内资采购商发动小组：

田敏（电话：020-83135820，传真：020-83133274）。

电邮：cqswj@gdet.gov.cn。
3、外资采购商发动小组：

卢狄耿（电话：020-38819944，传真：020-38863582）。

陈璐瑶（电话：020-38819378，传真：020-38863582）。

电邮：gdboip@21cn.com。

4、展务组：

李丽琼（电话：0769-85981609，传真：0769-85981696）。

陈雪洁（电话：0769-85981869，传真：0769-85981696）。

电邮：gdfecf@vip.163.com。
三、展区规划

（一）展区划分。展会设立家电电子、服装、鞋帽、玩具礼品、餐厨用品、家居饰品、日化用品、食品饮品以及采购洽谈九大展区。

（二）展位安排。展会将安排2500个标准摊位（基本配置见附件1），邀请1200家左右的外资企业参展。其中：

1、各市展位及泛珠三角省区的展位分配见附件2。

2、每家企业标准展位最多申请2个，特装展位可申请2-6个。

（三）展会功能区。展会设开幕式专区、展会登记处、展馆服务处、医疗服务处、安保服务处、政务一站式服务区、商务一站式服务区、VIP休息区等。

四、参展费用

（一）标准展位费。省政府安排专项经费举办本次博览会。所有参展企业免收标准展位费。

（二）展位特装费。展会倡导参会企业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展位特装，特装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负责。

（三）展位押金。为严防倒卖展位及展示产品与申请不符等现象发生，参展企业须在布展前，按每个展位1000元的标准向展务组缴纳押金（现金），展会结束后无违规者全数退回。

五、参展企业的资格及申请的流程

（一）参展企业的资格。

1、参展企业必须为在我省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泛珠三角省区的另文通知。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禁止参展：
（1）商务部向社会公告的违规违法企业，在公告期内禁止参展。

（2）国家工商、海关、税务、质监、外汇、环保、药监等部门通报的违规违法企业, 尚在处罚期限内的。

（3）被司法机关、仲裁机关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侵权的企业。

（4）违规转让或转租（卖）摊位的企业。

（5）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企业。

2、参展产品为终端消费品。所有产品均须为适合连锁、超市、百货、批发、代理等方式经营的终端消费品。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产品禁止参展：

（1）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他有关出口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品。

（2）涉及商标、专利、版权，但未取得合法权利证书或使用许可合同的产品。

（3）在外经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食品药品等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有不良记录且未经复检合格的产品。

（4）低俗类保健品、三无产品等。

若在展会期间发现上述企业或产品，组委会有权勒令产品下架及企业撤展。

（二）参展企业申报的电子版资料。具体包括：
1、企业加盖公章的第二届外博会参展企业申请表（见附件3），表中企业及产品简介字数各控制在200字以内；

2、主要产品的照片（5张），格式为JPG，像素：800×600；

3、企业营业执照，格式为PDF文件，300dpi。

（三）申请流程。

1、申请。所有参展企业须向企业所在地级以上市外经贸部门递交申报的电子资料，经当地外经贸部门初审、汇总后，上报组委会秘书处展务组审核。

2、确认。通过审核的企业，秘书处展务组将发给企业展位确认表，企业凭确认表于会前办理有关布展手续。

3、展前核对。布展时，参展企业凭秘书处核发的确认表进行报到，现场签署保证书（内容主要为不转让展位、不提前撤展及展示与预报内容相符的展品等，办理施工证及参展证等手续，并按每个展位1000元向展务组缴纳现金押金。

七、工作要求

（一）报名时间。

1、参展报名截止时间。参展企业的报名截止时间为3月15日。请各市组织参展企业于3月18日前，汇总企业有关资料，连同填写并加盖外经贸部门公章的汇总表（见附件4），电邮至组委会秘书处曾泽锋、林依佳（电话：020-38819379、38819377，传真：020-38804876，电邮：gdboip@21cn.com）。
2、各市出席展会人员。请各市领导率团参加本届外博会，于3月底前将各市参会人员名单，按附件5要求填写，由各市外经贸局汇总并加盖公章后报秘书处梅菁、漆婷婷（电话：020-38819379、38819377，传真：020-38804876、38802418，电邮：gdboip@21cn.com）。
3、各市筹备联络员。请各市于3月10日前，将筹备负责人及联络员名单、电话、手机、传真、电邮书面报秘书处梅菁（电话：020-38819379，传真：020-38804876，电邮：gdboip@21cn.com）。

（二）展务工作。

1、加强参展企业及产品资格审查。为保证展会的效果，各市外经贸部门要与工商、海关、检疫检验等单位加强协作，对报名参展的外资企业及其产品做好资质和质量的审查工作。对不符合资格的企业，各市要予以剔除。

2、合理分配展位。各市安排展位时，对大型且同意特装的企业可考虑分配2-6个展位，规模较小的企业原则上只安排1个展位。对为了完成任务而虚要展位，导致展位产品不足，造成展位浪费，影响展会效果的，组委会将给予通报批评。

3、展位的审核与调整。秘书处展务组将对各市上报的参展企业进行二次审核，剔除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和占用过多资源而余出的展位，仍由各市重新发动其他企业参展，确定不能完成任务以及超额完成任务的市，请以书面形式于3月18日前报秘书处参展商发动小组，并抄送秘书处展务组，由秘书处统筹调整。

4、协助参展企业做好开拓内销市场的准备。一是事前办好产品内销手续。组委会秘书处将把参展企业名录和展品目录在会前提交海关分署（由分署转给企业所在地海关）、省工商局、省国税局、省质监局、省知识产权局、广东检验检疫局、深圳检验检疫局、珠海检验检疫局、国家外汇局广东省分局等单位进行预先登记、预先审核，办理有关手续。二是做好以人民币报价等内销准备，以免出现现场洽谈无法开展的情况。请各市通知企业做好配合工作。

5、配合做好展会期间的现场核查及处理工作。展会将成立现场展商核对小组，专责清查、监控、处理倒卖展位等问题。对倒卖展位和名称不符的展商、以及展示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展商，各市要配合工商部门进行清理，没收所缴纳的押金，并纳入外博会警示名单，不再邀请参加外博会。请各市通知企业严格遵守规定并做好配合工作。

（三）会务工作。

1、各市参会人员及参展企业代表往返及在莞费用自理。东莞市政府将推荐部分限价酒店和宾馆，具体名称、地点、联系方式和价格另文通知。

2、展览须知、证件管理、采购商邀请等另文通知。

附件：1、标准展位基本配置

      2、各市展位分配表

      3、参展申请表

      4、各市参展企业汇总表

      5、各市参会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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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东莞市政府，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知识产权局、省旅游局、省港澳办、省台办、省新闻办、省贸促会、海关广东分署、省国税局、广东检验检疫局、深圳检验检疫局、珠海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本厅领导（耀文、吴）、副巡、投资促进处、加工贸易处、省投资促进局。              [共印50份]
附件1：

标准展位（3×3平方米）基本配置

	招牌板
	约370mm高，中英文公司名称及摊位号码以

PVC胶制作。

	分隔围板
	三面分隔围板，以铝质材料支撑，整体白色

（如角位则有两面围板及两块招牌板）

	家具
	咨询台一张

	
	白折椅两张

	
	废纸篓一个

	电力设施
	100瓦射灯或日光灯两支

	
	500瓦单相电力插座一个

（只供小型电器使用，不可接驳灯具及机器）


附件2：

各市展位分配表

	区域
	市别
	展位分配情况

	
	
	摊位数量
	企业参考数量
	占总摊位比例

	广东省
	举办城市
	东莞
	1000
	500
	40％

	
	其他

城市
	广州
	200 
	100
	8.00%

	
	
	深圳
	250 
	125
	10.00%

	
	
	珠海
	110 
	55
	4.40%

	
	
	汕头
	90 
	45
	3.60%

	
	
	佛山
	130 
	65
	5.20%

	
	
	韶关
	30 
	15
	1.20%

	
	
	河源
	25 
	12
	1.00%

	
	
	梅州
	25 
	12
	1.00%

	
	
	惠州
	84 
	42
	3.36%

	
	
	汕尾
	24 
	12
	0.96%

	
	
	中山
	52 
	26
	2.08%

	
	
	江门
	79 
	39
	3.16%

	
	
	阳江
	20 
	10
	0.80%

	
	
	湛江
	25 
	12
	1.00%

	
	
	茂名
	26 
	13
	1.04%

	
	
	肇庆
	56 
	28
	2.24%

	
	
	清远
	30 
	15
	1.20%

	
	
	潮州
	30 
	15
	1.20%

	
	
	揭阳
	31 
	15
	1.24%

	
	
	云浮
	20 
	10
	0.80%

	
	
	小计
	1375 
	685
	55 %

	
	
	合计
	2375
	1185
	95％

	泛珠其他省区
	
	125
	40
	5％

	总计
	
	2500
	1225
	100％


附件3（1）：

第二届外博会参展企业申请表

	公司中英文名称
(盖章)
	
	外商投资国别(地区)
	

	公司简介
	

	企业性质
	□加工装配       □外商独资    □中外合作    □中外合资

	成立年份
	
	网址
	

	公司地址

（中英文）
	

	公司电话
	
	传真
	
	电邮
	

	拟参展展品所属类别（在选定项目打“√”或涂黑，只选一项）
	□家电电子    □服装       □鞋帽        □玩具礼品    □餐厨用品   

□家居饰品    □日化用品   □食品饮品    □其它                 

拟需标摊个数：     （最多2个标准），   

是否特装：□是    □否     特装展位数：      （最多6个展位）。

	产品细分
	

	品牌
	
	产品图片(5张)
	(指定图像格式JPEG，图片像素800*600)

	产品特色
	
	价格
水平
	在市场同类产品中属于：

□低档 □中等 □高档

	参展主要目的
	

	寻求合作方式
	□连锁店；  □百货公司；  □超市采购中心；  □代理商；

□其他                                        。(可多项选择)

	开拓国内市场
目标省市
	□华北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内蒙古 山西）
    □华东地区 （上海 安徽 浙江 江苏 山东 福建）
    □华南地区 （广东 海南 广西）
    □华中地区 （湖北 河南 湖南 江西）
    □东北地区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西北地区 （陕西 新疆 甘肃 宁夏 青海）
    □西南地区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西藏）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代表签署（公司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3（2）：

参展企业人员报名表

	参展人员姓名

(中英文)
	职 务

(中英文)
	联系电话
	手机
	传 真

	
	
	
	
	

	
	
	
	
	

	
	
	
	
	

	
	
	
	
	


注：

1. 请参展企业认真填写该表，所有参展人员姓名均须填写，以便制作证件。

2．每家企业一份表格，填写后交当地市外经贸局汇总，由市外经贸局统一报省外经贸厅。
3、报名截止时间：3月15日前

附件4：

各市参展企业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数量（个）
	是否特装
	参展人员（名）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邮：

注：

1、3月18日前汇总上报秘书处曾泽峰、林依佳（电话：020-38819379、38819377，传真：020-38804876、38802418，电邮：gdboip@21cn.com）。

2、上报汇总表时，需连同每家参展企业申请表和参展企业人员报名表（附件3的表1和表2）以及产品图片（5张）、营业执照等资料一并附上。
附件5：

各市政府部门参会人员报名回执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电话/手机
	传真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邮:

请于3月底前将回执报秘书处。

联系人及电话：梅菁、漆婷婷，020-38819379、38819377

传真：020-38804876、38802418

电邮：gdboip@21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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